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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(向上院區) 

113年度-商業火災保險-勞務採購案 需求說明書 
1.要保人：光田醫療社團法人(統編:45522715) 

2.要保人地址：(A棟)433台中市沙鹿區向上路7段127號 

              (B棟) 433台中市沙鹿區向上路7段125號 

3.被保險人：光田醫療社團法人(統編:45522715) 

4.被保險人地址：(A棟)433台中市沙鹿區向上路7段127號 

               (B棟) 433台中市沙鹿區向上路7段125號 

5.保險期間：自民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00 時起至民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00 時止。 

6.保險標的物所在地址：詳如地址及建築物等級「鋼筋水泥造平屋頂，特一等建築 2 棟：A

棟(地下 5 層，地上 13 層)；B 棟(地下 5 層，地上 13 層)」 

7.抵押權人：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。 

8.要保範圍：火災、爆炸引起的火災、閃電雷擊、爆炸險、停業損失險(甲式)。 

9.要保金額：主建築物火險不得低於新台幣$2,276,170,000 元。另，營業生財(含醫療設

備、電力等)、貨物(藥品類)保險金額詳如下表： 

 

 

 

10.除適用基本條款外、特約條款及附加條款外，另適用下列條款：  

(1)各家產物共保附加條款 

(2)保險金額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

(3)產物專業費用附加條款 

(4)產物殘餘物清除費用附加條款     

(5)預付賠款附加條款 

(6)建築物外部設備附加條款 

(7)改建與修復附加條款 

(8)理賠準備費用附加條款 

(9)建築物拆除及建築費用增加附加條款 

(10)趕工費用附加條款 

(11)消防費用附加條款 

(12)小額賠款附加條款 

(13)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

(14)網路損失及電子資料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

(15)傳染病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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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6)保險費延緩交付特約條款甲式&商業火災保險抵押權附加條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.其他：停業損失險(甲式)之總保險金額新台幣$270,000 元，每日最高賠償額度為新台幣

$3,000 元，最高賠償日數為 90 天。 


